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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104年度第 4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 年 12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 地點：行政院貴賓室 

參、 主持人：毛召集人治國                     紀錄：董祐伶 

肆、 出席人員： 

張副召集人善政、蔣執行長丙煌、陳副執行長樹功、杜委員紫

軍(林副主委桓代理)、張委員盛和(許常務次長虞哲代理)、吳委

員思華(陳司長雪玉代理)、羅委員瑩雪(謝常務次長榮盛代理)、

鄧委員振中(陳主任秘書怡鈴代理)、魏委員國彥(張副署長子敬

代理)、夏委員立言(張參事瓊瑛代理)、陳委員保基(陳副主任委

員志清代理)、陳委員國恩(陳副署長嘉昌代理)、劉委員清芳(王

消保官德明代理)、康委員照洲、孫委員璐西、邱委員弘毅(請

假)、楊委員振昌(吳醫師明玲代理)、陳委員明汝、陸委員雲(請

假)、江委員妙瑩、謝委員孟雄(許主任惠玉代理)、廖委員啟成、

王委員果行、孫委員寶年(請假)、邱委員錦英、洪委員美英、

譚委員敦慈(林博士中英代理) 

 

列席人員： 

本院孫發言人立群、本院院長室彭參議群弼、本院副院長辦公

室蔡參議玉時、本院交通環境資源處蔡參議倩傑、本院經濟能

源農業處林副處長煌喬、本院新聞傳播處邱參議兆平、王秘書

振民、葉怡彣、本院食品安全辦公室蔡副主任淑貞、蔡副主任

孟倫、李諮議凰綺、本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副研究員旺佑、邱

助理研究員玉婷、財政部廖副署長超祥、經濟部工業局陳副組

長昭蓉、顏科長鳳旗、林技正育諄、中部辦公室雲科長瑞龍、

梁技正文杰、國際貿易局林科長蘭君、教育部傅專門委員瑋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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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楊組長國隆、林科員俊宏、本院環境保護署

賴技監兼執行秘書瑩瑩、廢管處李技正易書、毒管處董科長曉

音、本院大陸委員會謝科長冠正、本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馮副組長一鉞、畜牧處葉科長昇炎、李科長宜謙、資訊

中心李技正景賢、內政部警政署謝科長建國、駱偵查員姿螢、

國家發展委員會羅主任清榮、蔡專門委員文傑、鄭科長正儀、

廖科員怡婷、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姜署長郁美、林副署

長金富、潘組長志寬、鄭簡任技正維智、高科長怡婷、許研究

技師明滿、何科員雅嵐 

伍、 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好，今天召開本院 104 年第 4 次的食品安全會

報，感謝大家撥冗出席本次會議，今年在大家的努力下，許多

重大食品管理制度陸續上路，希望透過本會報跨部會、跨專家

學者領域，以及民間相關團體的專業和協助，持續增進國人的

飲食安全及協助我國食品產業發展。請各委員踴躍發言，讓本

會報充分發揮功能。 

本次會議安排 4項業務報告，包含「中央食品安全危機事

件應變指揮中心標準作業程序辦理情形」、「食品工廠分廠分

照制度執行情形」、「落實三級品管推動理想通路辦理情形」

與「淨安專案執行情形」；3 項專案報告，包含「食品雲整體

推動現況與亮點成果」、「『食品安全政策白皮書』之進度報

告」、「食品業之食品相關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制」；另江妙瑩

委員提出「校園午餐添加含抑菌效果或調味劑食品添加物，引

起職工師生及家長恐慌」1 項提案討論，相信都是各位委員以

及國人所關心的議題。請委員儘量提出寶貴意見，讓相關部會

在推動各項工作上有所精進。 

如各位委員對今日議程安排沒有其他意見，會議就照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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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陸、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追蹤辦理情形 

決議： 

一、 洽悉。 

二、 歷次會議列管追蹤事項累計 6案(辦理情形詳如書面資料)： 

(一) 繼續列管 3案：第 2 案、第 3案、第 6案。 

    近來非食品級原料混入食品鏈的判決結果爭議不斷，

為根本解決「攙偽或假冒」、「標示不實」等法律適用疑

義與文字解釋所衍生的問題，對於非食品級原物料不該流

入食品鏈各環節的行為，建議於法律中直接以文字清楚載

明。處判時不需間接透過解釋等方式，且現行規定攙偽或

假冒，以及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不論產

出結果是否造成人體健康或其他危害，如過程或行為已違

法，則不需再以舉證產品有安全性之虞為處分要件。條文

文字明確可實質規範業者不法流用的行為，落實源頭管

理、流向追蹤的管理精神，強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完整

性，防堵不法。請衛生福利部朝此方向研議相關條文，提

送本會報討論。 

(二) 解除列管 3案；第 1 案、第 4案、第 5案。 

柒、 業務報告 

一、 衛生福利部提「中央食品安全危機事件應變指揮中心標準作

業程序辦理情形」報告 

決定： 

(一) 洽悉。 

(二)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過去處理這類食品事件時，未

建立一套標準程序，在副院長指導下，緊急事件應變程序

已逐步建立，也已套用食品事件進行演練，後續請衛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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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邀集跨部會及地方政府應變演練以檢視相關程序並

持續修正，使應變機制完整建立。 

(三) 應變程序中「研判事件影響程度」，建議可從二個面向著

手，針對可預測或經常性發生的食品事件，需先擬定相關

應變機制，由適當層級人員判斷並啟動應變機制，當事件

發生時立即套用；對特殊重大、非經常性發生、未知物或

需提升應變層級的食品事件，則請比照八仙塵爆事件處理

模式，於事件發生後，立即邀集國內學者專家成立專案小

組研商應變作為。至於何謂特殊重大之認定與啟動程序，

請衛生福利部邀集相關專家學者研議。 

二、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食品工廠分廠分照制度執行情形」報告 

決定： 

(一) 洽悉。 

(二) 部分化工大廠有能力生產符合食品添加物規格的產品，如

強制要求這些廠商必須分廠分照、增加生產線產製相關食

品級產品，因僅佔營收一小部分，將可能導致這些化工大

廠停產此等食品添加物，迫使國內食品加工業者必須從國

外進口相關食品添加物。國外進口之產品也未有分廠分照

規定，也是從化工產業進口食品添加物，我國對此類產品

要求比國際規定更高時，反而影響我國相關產業發展，也

無法達成食品安全之要求。 

(三) 副院長已召開協調會議，已有相關的處理方針，後續持續

發布相關處理原則，如化工廠製程無法區隔，但生產出的

產品都已符合食品法規的規範，可供食品使用，是否要需

符合分廠分照；如製程必須分割，但因緩衝時間不夠，無

法於期限內完成的廠商，應給予適當時間改善，以及是否

朝修法方向規劃，全案已深入討論並有共識，後續請張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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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持續督導，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持續跨部會協調，合法

合理妥處，並請於明（105）年 3 月會報提報最新辦理進

度。 

三、 食品安全辦公室提業務重點報告： 

(一) 落實三級品管推動理想通路辦理情形 

(二) 淨安專案(與食品有關地下工廠)執行情形 

決定： 

(一) 洽悉。 

(二) 通路商必須按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課予責任，落實源頭

管理、流向追蹤及三級品管作為，藉此要求食品業者必須

自律自主，追溯上游原料來源，追蹤下游產品去向，包含

廢棄食品之處理，感謝 9成連鎖通路業者已加入理想通路

運動，請衛生福利部持續輔導尚未加入之少數通路業者。 

(三) 「淨安專案」是維護食品安全的重要工作，藉由從食品生

產源頭開始稽查，讓來源不明的食品無法出貨，達到遏阻

黑心食品流入市場的目標，請食品安全辦公室持續協調經

濟部及相關機關督導地方政府積極清查食品地下工廠，預

防重大食品風險。 

捌、 專案報告 

一、 衛生福利部提「食品雲整體推動現況與亮點成果」報告 

決定： 

(一) 本報告准予備查。 

(二) 食品雲是應用資訊科技強化食品安全的基礎資訊建設，這

部分謝謝張副院長一年來持續推動，督導衛福部與相關部

會完成跨部會資訊系統介接，農委會的散裝蛋追溯與教育

部的校園食材登錄，亦有實質成果。食品雲的建立讓政府

部門有相關資料依據進行源頭管理、流向追蹤等工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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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民間業者，並可鼓勵優良廠商，發揮「良幣驅逐劣幣」

效果，至於資訊開放程度，目前食品雲尚為發展階段，後

續請持續精進推動。 

(三) 本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已針對食品雲規劃發展藍圖（105 年

勾稽演練、106 年風險評估、107 年預警預判），請衛生

福利部等相關機關依發展藍圖規劃定期演練機制，並挑選

食品品項、從餐桌到源頭落實演練，期望食品雲未來得以

發揮預警預判功能，達到「政府有能、企業有責、人民有

感、國際有聲」等成效。 

二、 衛生福利部提「食品安全政策白皮書」之進度報告 

決定： 

(一) 本報告准予備查。 

(二) 請衛生福利部對於白皮書執行時程訂定階段性目標，並儘

速蒐集會報委員意見，據以修正白皮書內容，未採納之意

見應向委員充分說明。 

三、 本院環境保護署提「食品業之食品相關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制」

報告 

決定： 

(一) 本報告准予備查。 

(二) 對於即期食品的利用性，請衛生福利部與環境保護署研議

討論，設法有效降低廢棄物量，避免食材浪費，同時可降

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三) 請環境保護署持續加強稽查，並定期複檢已被告發及列管

之廚餘再利用機構，以防範食品廢棄物再流入至市面，維

護國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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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提案討論 

校園午餐添加含抑菌效果或調味劑食品添加物，引起職工師生及

家長恐慌一案，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目前處理現

況。(提案人：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代表江委員妙

瑩) 

決議：請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將各方提供之資料彙整後，以書面

方式提供給委員參考。請教育部持續加強督導、監測縣市

學校午餐供餐情形，並請召開研議校園午餐餐盒採購契約

相關會議時，邀請家長或教師等相關團體代表共同參與討

論。 

壹拾、 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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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委員發言及機關回應要點） 
 

陸、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追蹤辦理情形 

委員發言要點： 

江委員妙瑩： 

行政部門雖已明確表達不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為要件

的立場，但依最近相關的食品判決，對法院的溝通仍有加強之必

要，本案不宜解除列管，建議應明確區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

「攙偽假冒」與「標示不實」之定義，並持續追蹤。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衛生福利部蔣部長丙煌： 

明確區隔「攙偽假冒」與「標示不實」的做法，於實

務上易衍生諸多困擾，現行多採個案認定。以頂新案為例，

本部明確表示法院判決以「是否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為

標準，非妥適做法。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3 條對「食品」用詞之定

義係「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料」，該法所稱之

「食品」包含原料，另依同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食品」

應不得有「變質或腐敗」、「攙偽或假冒」等情形。飼料

用之原料已非屬食品範疇，頂新案判決結果，衛生福利部

認為不太妥當。 

(二)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姜署長郁美：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內容，攙偽或假冒情形

屬刑事案件，非行政罰。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蒐

集相關起訴書與判決書內容，提供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參

考。一般「攙偽或假冒」案件採個案認定，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對於是類案件的解釋，不以「危害人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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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為要件。 

另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對於食品產品及其原

料皆有規範，不論食品的原料或經產製後的食品產品皆應

符合該法之規範。 

(三) 本院孫發言人立群： 

此次頂新案，由越南官方證明文件顯示該公司使用的

原料屬飼料用途，非食品用途。檢方與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立場，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原料如非

供作食品用途則已違反規定，無關後續加工製程。然而，

該案法官未採用越南官方證明，此有別於以往法院採認他

國官方證明文件的做法。 

(四) 法務部謝常務次長榮盛(代理羅委員瑩雪)：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1項第 7款已訂有

「攙偽或假冒」行為的構成要件，同法第 49 條規範指出一

旦攙偽或假冒行為成立，即可依法對行為人處罰，其行為

之「結果(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並非該處罰之要件。 

柒、 業務報告 

一、 衛生福利部提「中央食品安全危機事件應變指揮中心標準作業

程序辦理情形」報告 

委員發言要點： 

(一) 孫委員璐西： 

有關「研判事件影響程度」、「新聞處理」及「風險

溝通」環節的負責單位，國外有專業的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中心負責，而我國缺乏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職人才，以致

事件發生時，無法即時發揮風險溝通的功能。而媒體經常

選擇性放大某成分的毒害，忽略危害的攝取劑量，造成社

會無形的恐慌，此部分溝通有待加強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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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許主任惠玉(代理謝委員孟雄)： 

建議新聞事件處理原則採預防式溝通，並釐清事件重

大性及緊急性的定義，在事件尚未變成緊急或重大以前應

妥善處理。對於緊急事件風險評估應變處理建議簡化流

程，如以迅速瀏覽國內文獻或國際處置方式，快速應變與

妥適處理，並即時公開說明讓民眾瞭解事件影響程度。 

(三) 廖委員啟成： 

中國大陸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為一規劃全面且完善

的機構，其成員約有 200 多位，除毒理學外，亦包括食品

化學、食品微生物等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提供此方面資

訊供各位委員參考。 

(四) 江委員妙瑩： 

首先對於應變指揮中心架構規劃給予肯定。針對任何

查緝到的食安事件都不可輕忽，請加以說明未來應變指揮

中心演練主題、演練頻率及資訊透明公開及時效之規劃。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姜署長郁美： 

中央對於食品事件緊急應變處理的標準作業程序，當

重大輿情或事件發生時，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研

判事件影響程度，此過程包括自行控制，或視影響程度提

升應變層級，處理流程亦包括新聞處理及風險溝通。 

未來應變指揮中心演練將朝三方向持續規劃，第一進

行中央與地方演練並建立標準作業程序（SOP），第二為中

央各部會間串聯演練，並就迅速對外發布資訊與工作分配

建立標準作業程序，第三則是當發生未知物事件時，如何

迅速組成團隊，分辨級數與通報，並進階處理。 

針對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部分，依化學性、生物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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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特性等分類，除委託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外，亦委

託學校、試驗所、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研究所等單位執行，

現正評估是否整合成立風險評估中心。 

 (二) 食品安全辦公室康主任照洲： 

1. 在委員建議下，本會報已成立風險評估專案小組，該小

組目標包含盤點國內食品風險評估執行機構及成果，以

及研議我國未來風險評估中心成立模式(實體型或應變

型)。 

2. 有關培育專業食品風險評估人才部分，財團法人國家衛

生研究院經整合內部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等單位，成

立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除執行風險評估工作外，也將

朝培育專業風險評估研究人才發展。 

(三) 張副院長善政： 

需考量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專業領域是否為風險評估，

目前風險評估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為第一關，未

來依風險評估的專業需求，可逐步納入擴充，以整合專業

及相關部會資源為未來持續發展目標。 

(四) 衛生福利部蔣部長丙煌： 

應變指揮中心處理範疇除食品安全外，更包含各種類

型的食品事件，研判事件影響程度的工作，交由已累積豐

富處理經驗的食品藥物管理署負責是合適的。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工作需長期的時間與專業度，有別

於應變指揮中心的危機處理與緊急性，兩者應分開討論，

對於如何建構具客觀性與公信力的風險評估機制，目前刻

正評估中。 

二、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食品工廠分廠分照制度執行情形」報告 

委員發言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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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許主任惠玉(代理謝委員孟雄)： 

    酒廠非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管理範疇，有關酒

廠兼營食品是否應依照食品 GHP要求進行管理，如是，建

議明列，避免未來發生解釋不一的情形。 

(二) 孫委員璐西： 

    有關 26 家業者無法於限期內完成分廠分照，請經濟部

工業局說明其依法達成的可能性，有部分化工業者反應因

製程無法切割而無意願生產，並已停止供應，導致下游食

品工廠需進口高價產品來替代，若無法以進口產品替代

時，恐影響產業發展。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若要真正發揮功效，一定要明確

規範，應依產業實際運作狀況，如部分食品添加物(硫酸、

鹽酸、二氧化碳等)工廠無法執行分廠分照，另行區隔管理，

建議可發證規範此類工廠所生產的食品添加物，如符合製

程、規格、衛生標準之要求，即可生產食品添加物，不要

以字面解釋法規，應確實達到保護消費者立場及維護原立

法精神。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姜署長郁美： 

    分廠分照制度在推動過程中，已與經濟部召開多次會

議討論，也和業者進行多次溝通，針對輕度、中深度、深

度輔導困難逐一解決，並依 104年 12 月 9日副院長會議裁

示辦理，第一，綜整相關法規函釋及各次會議業者提問回

應，置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分廠分照專

區」，供各界參考；第二，針對分廠困難部分已與工業局

達成共識，並協助業者解決，第三，對於無法於期限內達

成的業者，經評估給予合理限期改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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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雲科長瑞龍： 

   分廠分照最困難達成的業態為化工廠兼營食品添加

物，副院長已召開會議協調處理，將採分區管理方式辦理。

食品藥物管理署在函釋方面與工業局達成共識，實務上亦

確定可行性，待函釋確定後，將要求業者儘速辦理分廠分

照。 

(三) 張副院長善政： 

    分廠分照的困難關鍵在於各部會解釋的一致性與合理

性，並需達成共識。在業態複雜度及實務運作考量上，如

有修法之必要時，請衛生福利部會商經濟部，不排除朝修

法方向規劃，立法院明(105)年 2 月會期前，將草案送立法

院審議。 

三、 食品安全辦公室提業務重點報告： 

(一) 落實三級品管推動理想通路辦理情形 

(二) 淨安專案(與食品有關地下工廠)執行情形 

委員發言要點： 

(一) 江委員妙瑩： 

    很高興受邀參加食安守門站訪視活動，當時正好發生

賣場逾期食品遭畜牧業者回收並進行非法轉賣事件，建議

將食品廢棄物處理一併納入輔導過程，以使通路商做到全

程化管理。 

    今年的食安守門站運動，全臺約有 93%的連鎖量販超

市及超商食品業通路商參與，期許明(105)年可達到 100%，

透過業者自主管理方式，讓通路商同時有負起社會責任的

意識。 

(二) 孫委員璐西： 

    很高興政府推動食品地下工廠稽查專案。針對未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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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或飼料工廠稽查專案辦理情形部分，建議數據統計應

補入其他樣態的占比，例如增列未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樣態的比率，以瞭解 167家稽查結果的全貌。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食品安全辦公室康主任照洲： 

    謝謝委員的指教，也謝謝非常多的委員參與此活動，提供非

常好的建議。有關食品廢棄物處理部分，將於專案報告中由環境

保護署綜整報告。衛生福利部已規劃明(105)年度加強輔導通路

商，未來以朝向納入所有的通路商管理為目標，而另明(105)年度

聯合稽查的規劃重點為夜市與傳統市場。 

(二) 食品安全辦公室蔡副主任淑貞： 

    經濟部已執行查察及列管與食品有關之地下工廠，在列管案

中篩選出 167家優先稽查，本報告係以 167家為母數計算。 

捌、 專案報告 

一、 衛生福利部提「食品雲整體推動現況與亮點成果」報告 

委員發言要點： 

(一) 陳委員明汝： 

食品雲對於食品安全管理而言是重要的發展，運用食

品雲大數據（Big Data）進行資料分析時，對於資料安全維

護是否設有防止駭客入侵及資料篡改的管理機制？ 

(二) 江委員妙瑩： 

感謝政府在民眾高度期盼資訊透明公開下，推動食品

雲工作。隨國際自由貿易趨勢發展，未來面對大量食品輸

入下，是否對於食品雲資料量擴充及稽核可信度有因應措

施？ 

(三) 許主任惠玉(代理謝委員孟雄)： 

很高興可以看到各種雲介接起來。在運用及處理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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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大數據資訊方面，如何統一食品或農產品命名？以利資

料介接與勾稽工作。 

(四) 孫委員璐西： 

在國際上，我國食品雲應用是先驅，受到國際肯定。

對於未來食品雲大數據資訊運用，我國是否針對使用者資

格及資料取用程度有管理或規範？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鄭簡任技正維智： 

    食品雲是透過專業資訊團隊共同運作，其資訊安全及

防堵工作都在規劃的一環，並將隨資訊發展趨勢持續防堵

資安問題。 

    未來因應大數據分析，食品雲設有產品編碼（Code）

機制，透過產品的編碼可相互勾稽。另有關各產品或類似

產品間的命名方式如何統一部分，除參考國際食品法典

（CODEX）等資料外，各部會也將持續溝通討論。 

(二)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姜署長郁美： 

    有關食品雲的運作，目前成立有決策支援中心(現更名

為食藥戰情中心)，並設有輿情分析小組、系統整合小組，

而最近新成立的資料分析小組主要運用大數據、各部會資

訊及食品藥物管理署邊境查驗資訊等，分析輸入食品合格

情形，案例包括咖啡豆、茶葉等，透過資料分析，可瞭解

各國進口量及邊境查處狀況。最近分析的案例為不合格率

較高的鯰魚，有近 99%來自越南，也將透過我國風險管控，

精進越南食品輸台管理。 

(三) 張副院長善政： 

    起初推動食品雲的目的在於鼓勵優質產品加值，並建

立農產品生產履歷，以獲得消費者認同，惟後續因應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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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需求，轉加入各部會食品相關資訊系統，使得「食

品雲」成為政府雲中橫跨最多部會的聯邦式雲端系統，並

扮演守護食品安全重要一環。也由於我國法規較細，使得

食品雲規模及功能相較其他國家更為細緻，而受到國際肯

定。 

    有關大數據對外開放的管理規範，目前有營業秘密

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國家標準、國際標準組織（ISO）企

業規模資訊安全管理措施等。但由於食品雲系統龐大，對

外開放資訊應用還需要時間來努力。 

二、 衛生福利部提「食品安全政策白皮書」之進度報告 

委員發言要點： 

(一) 孫委員璐西： 

 有關實施時程是否應寫入，或至少應訂有分年執行目標？ 

(二) 許主任惠玉(代理謝委員孟雄)： 

有關白皮書附錄的法規索引，是否除衛生福利部主管

的食品法規外，亦納入有其他部會食品相關之法規？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張副院長善政： 

    會報委員是否有事先審查過白皮書內容，請提供最新

版本供委員審查，如委員有意見請於 2日內提供予衛生福

利部彙整，無論採納與否，亦請回復委員。 

(二)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鄭簡任技正維智： 

    本案「食品安全政策白皮書」期程為 2016 年至 2020

年，規劃未來 4年預計達到目標及相關行動方案，並可作

為各部會未來擬定計畫或預算規劃之參考，每 4年為一期。 

(三)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姜署長郁美： 

    感謝部分會報委員擔任白皮書審查專家，會後提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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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書予各委員，會報委員的建議意見將予以彙整。有關本

書附錄規劃的食品安全相關法規索引，除衛生福利部外，

亦包含農業委員會、環境保護署、經濟部、財政部、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教育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等相關

法規。 

三、 環境保護署提「食品業之食品相關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制」報

告 

委員發言要點： 

(一) 江委員妙瑩： 

1. 有關環境保護署稽查廚餘再利用機構不當使用的告發率

很高，請問後續是否有持續複查。 

2. 日前巴黎達成的全球氣候協議，對於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各

國都展現出很高的企圖心，而食品廢棄物與溫室氣體的排

放息息相關，有關食品有效期限定義與解釋上，是否有空

間輔導業者和通路商避免食物浪費，食品藥物管理署對於

有效期限是否有明確定義？另於協助業者處理廢棄物

時，是否可同步輔導業者降低廢棄物產出，以期降低我國

溫室氣體排放量。 

3. 法國近日訂定禁止大型超市丟棄食物的法令，要求大型超

市及通路商不得丟棄食物，可展現出該國對於溫室氣體排

放減量的重視，此資訊提供各位參考。 

(二) 孫委員璐西： 

請說明夜市廢油的納管方式？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姜署長郁美： 

1. 即將到期的食品，賣場可透過促銷販售或送食物銀行轉

贈，但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過期食品不得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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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陳列於架上及販售，須放置在食品專用儲存設施，進

行清除及處理。 

2. 有關市售包裝食品的有效日期，由業者自主依保存試驗等

結果訂定；分裝食品於重新包裝時，在不逾越原包裝食品

有效日期的前提下，業者可自訂分裝食品的賞味期限。 

(二) 環境保護署賴技監兼執行秘書瑩瑩： 

夜市產廢油的規模雖小，但仍須依「廢棄物清理法」

管理，回收存戶廢油時需具備資格並記錄及申報。針對廢

食用油的管理，第一線人員需佩戴環境保護署核發具編號

證，以確保廢棄食用油的流向掌握。廚餘管理部分，需由

經登記與審核的再利用處理機構執行清運。 

玖、 提案討論 

校園午餐添加含抑菌效果或調味劑食品添加物，引起職工師生及

家長恐慌一案，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目前處理現

況。 

委員發言要點： 

(一) 陳委員明汝： 

1. 請問教育部預計於明(24)日召開「學校外訂盒餐採購契

約(參考範本)」會議是否有邀集家長團體及教師團體一

同參與？另建議教育部往後就校園午餐相關條文與契約

召開會議時，徵詢家長團體及教師團體一同參與。 

2. 有關教育部今年中央聯合稽查預定完成 40家數，請說明

已掌握的總家數及該 40家佔比各是多少。 

(二) 江委員妙瑩： 

1. 請說明已掌握的食材供應商及團膳廠商的總家數與今

年預定完成 40家的佔比情形。 

2. 建議教育部往後召開校園午餐、餐盒等各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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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邀請家長團體及教師團體一同參與。 

(三) 許主任惠玉(代理謝委員孟雄)： 

有關教育部所提中央聯合稽查的分工方式，董氏基金

會負責資料彙整及聯繫工作，每計畫始末約為一個學年

度，首先彙整來自各地縣市政府教育局提供的團膳廠商及

食材供應商名單，交由食品衛生專家與營養專家擔任的輔

導訪視委員，圈選預訂訪視的 40 間廠商，並於訪視前調

出各廠商過去稽查紀錄資料提供訪視委員參考。訪視採抽

查的方式進行，不會預先告知受訪廠商。實地訪視工作除

包括兩位輔導訪視委員外，也包括中央代表如教育部、衛

生福利部、農業委員會，以及地方政府代表如教育局、衛

生局、農業局等聯合執行，亦可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訪

視團人數約達 10人以上。  

(四) 林博士中英(代理譚委員敦慈)： 

建議政府應對即煮即食米飯菜餚添加食品添加物有

統一的規範，避免管理不一致，例如供應午餐的米飯在 4

小時內食用完畢，規定不可使用食品添加物，但供應晚餐

因貯存超過 4小時，而可不受規範。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教育部楊組長國隆： 

1. 明 (24)日會議原規劃邀集對象為相關部會及地方政

府，將參考委員建議，儘速邀請或於會後提供相關紙本

資料徵詢家長及教師團體意見。 

2. 教育部為落實學校午餐中央稽核、地方監控及學校自主

管理的三級管理機制，自 98 學年度起委託財團法人董

氏基金會辦理國民中小學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輔導訪

視工作，有關委員所詢家數及相關統計數據，教育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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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確認後提供委員參考。 

(二) 教育部陳司長雪玉： 

「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已經立法院三讀通

過，明定學校午餐供應會或相當性質之組織應有現任家長

參與，且現任家長應占成員組成四分之一以上。 

(三)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鄭簡任技正維智： 

不論中餐或午餐，食品 GHP已規定各式即食熟食食品

保存溫度應在 60℃以上，以確保避免受到微生物生長引發

食品中毒，但即食鮮食產品如經運輸，在 60℃以下貯存超

過 4 小時時，為維護食品安全，可適度運用食品添加物抑

制微生物生長，另外，依專家學者會議結論，供應學校即

煮即食午餐原則上不需使用食品添加物，實務上透過保溫

或製程管控方式，即可確保食品安全。 
 

 


